中大网校举办2010年造价师考试辅导保过班，学员(以下简称乙方)自愿参加中大网校(以下简称甲方)造价工程师保过班辅导学习。甲乙双方就相关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甲方：中国造价工程师考试网（中大网校） 

乙方： 

（下文简称甲方、乙方） 

一、甲方的权利与义务:

1．甲方提供2010新版造价师课程传供乙方学习；

2．甲方有义务保护用户个人信息之隐私，不能提供给第三方使用； 

3．甲方在乙方需要的前提下为其提供保过班培训收费凭证；

4．甲方有权要求乙方在需要办理免费重学手续时提供正确的个人信息（包括姓名、身份证号、联系电话、联系地址、准考证号、考试成绩等一切必要之信息）；

5．甲方在成绩公布后15个工作日内受理乙方免费重学服务之申请，不能以任何理由推诿或拖延办理.

二、乙方的权利与义务： 

1．乙方按甲方定价缴纳保过班培训费用；

2．乙方有义务根据甲方保过班课程认真学习，并根据网校和老师的相关要求完成本次培训的学习；

3．乙方免费重学服务须参考本章第三款；

4．乙方在考试后如需享受免费重学服务，则须按甲方要求提供个人正确信息，虚假、涂改等信息视为自动放弃免费重学服务；

5．乙方须在规定期限内办理免费重学服务之申请，过期则视为自动放弃。 

三、免费重学条款:

1．根据考生最后考试成绩情况，按下表说明执行相关服务： 

	科目
	总分
	合格分数线
	免费重学分数线
	享受服务

	工程造价计价与控制
	120分
	72分
	36-71分
	第二年免费重学

	工程造价案例分析
	140分
	84分
	42-83分
	第二年免费重学

	工程造价基本理论与相关法规
	100分
	60分
	30-59分
	第二年免费重学

	建设工程技术与计量（土建）
	100分
	60分
	30-59分
	第二年免费重学

	建设工程技术与计量（安装）
	100分
	60分
	30-59分
	第二年免费重学


2．上表依据2009年造价工程师合格标准设定免费重学分数线，如合格线变化，则根据比例相应调整； 

3．网校视免费重学分数线以下的考生为没有进行基本的复习或考试准备，甚至没有达到相关基础，不能够享受免费重学服务

4．考试成绩在免费重学分数线内的学员，需给网校提供本章第一款第4条，网校核准后方可免费学习下一年课程。 

5．考生需在保过班开班以前完成签约保过班报名工作。 

四、协议的签署、变更、违约责任: 

1．本合同可通过网络签署，凭用户身份证复印件生效。汇款之后，考生提交本信息后，须将身份证明文件传真010-63737385，并与网校核实信息是否确认。　

2．双方应遵守本合同权利与义务的规定，未经双方一致同意，不得擅自更改、解除和终止合同；

3．如遇不可抗外力，导致双方无法继续履行合同的，在自愿协调无果的情况下诉诸北京市仲裁机构或人民法院。 

甲方：中国造价工程师考试网（中大网校）                乙方：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